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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物业服务纠纷依法有效妥善化解
鹿邑县人民法院发布 5起物业服务纠纷典型案例

������为进一步发挥典型案例的引领示范、预防教育功能，近日，鹿邑县人民法院从近年审理的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案件中精心筛选 5 起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以期更好地推动物业服务纠纷依法有效妥善化解，
示范引导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依法诚信履约，助力形成良性互动、和谐稳定的社区关系。

案例一：业主不得以未入
住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基本案情

王某系某小区业主，房屋建筑面积为 124.65
平方米，该小区由某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 因
王某自 2020 年 5 月 10 日起未支付物业费，某物
业公司将王某诉至法院， 要求其支付 2020 年 5
月 10 日至 2023 年 6 月 10 日的物业费及违约
金。 王某辩称，其领过钥匙后就没去过小区，也
没住过，空置房物业费应按五折收。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关于被告王某提出由于没有
入住，应减半收取物业费的问题，在《前期物业服
务协议》中规定：因乙方（被告）原因空置房屋按
建筑面积全额缴纳物业服务费。 根据《前期物业
服务协议》及法律规定，法院对王某的该项抗辩
理由不予采信。 经核算物业服务费用后，法院依
法判决王某向某物业公司支付相应物业费及违

约金。
典型意义

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惠及全体业主 。
交房之后，无论业主是否入住，物业公司的工作
都必须正常进行，部分房屋的空置并不会明显减
少物业公司的工作量。 空置房屋物业服务费是
否可以减交？ 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在签订物业服
务合同时，如果合同有相关约定，业主可以按约
定享受空置房屋优惠；反之，若无约定，业主则不
能以“未入住”为由主张减交。

������基本案情
何某系某小区业主，房屋建筑面积为 141.02

平方米，该小区由某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 因
何某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起未支付物业费，某物
业公司将何某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物业费。 何某辩
称，其没有收房，无需支付物业费。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 涉案房屋已具备交付条件
且通知程序合法，何某因个人原因未进行收房，
不影响物业费起算。 何某关于“未收房无需支付
物业费”的抗辩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
采信。 遂结合查明的事实，法院依法判决何某向
某物业公司支付相应物业费。

典型意义

在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中， 很多业主认为未
收房就无需支付物业费。 司法实践中，未收房是
否需缴纳物业费，应视情况处理：若因房屋质量
不达标未收房， 整改期间物业费由建设单位等
承担；若房屋符合交房条件，业主自身原因延迟
收房的，相关物业费由业主承担。

基本案情

某小区依法成立了业主委员会。 2021年, 该业主委
员会与某物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 约定由某物业
公司为某小区提供物业服务, 合同期限自 2021 年 5 月
15日起至 2023年 5月 14日止。 合同到期后，双方续签
协议，约定服务期限延长至 2026年 5月 14日。 吴某系
该小区两间商铺的业主， 商铺总建筑面积为 221.76 平
方米。 因吴某自 2021年 5月 15日起未支付物业费，某
物业公司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 2021年 5 月 15 日
至 2024年 11月 14日的物业费。吴某辩称，自己未与物
业公司签订合同，因此不认可拖欠物业费的说法。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 某业主委员会与某物业公司签订
的物业服务合同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 吴某作为小
区业主，受物业服务合同约束。 遂结合查明的事实，法
院依法判决吴某向某物业公司支付相应物业费。

典型意义

在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的纠纷中， 业主不认可业
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的情况

较为常见。 这一问题的法律根源在于合同相对性原则
及其例外：原则上，双方订立的合同只对双方当事人产
生法律约束力， 如果要对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以外的主
体产生法律约束力，则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从物业服务合同的订立来看， 业主委员会是与物
业服务企业订立合同的当事人， 而业主未直接参与订
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九条：
“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人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
同， 以及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
人订立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 ”该
规定明确，合同对业主生效的前提是选聘程序合法（经
业主大会相应比例表决通过）。 因此，业主不得以未直
接签约为由拒绝缴纳物业费。

案例二：因个人原因未
收房不影响物业费起算

基本案情

2017 年 4 月，某物业公司与某置业公司签订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 约定由某物业公司为某小区提供物业
服务。 刘某系该小区业主，房屋建筑面积为 117.82 平
方米。 因刘某自 2020 年 6 月 10 日起未支付物业费，某
物业公司将其诉至法院， 要求其支付 2020 年 6 月 10
日至 2025 年 6 月 10 日的物业费。 刘某辩称，某物业公
司与涉案小区不存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 其未见过前
期物业合同及公示，对合同内容、服务标准、法律责任
不知情。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 某物业公司与某置业公司签订的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全体业主均有约束力。 合同签订
后，某物业公司已实际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刘某作为业
主，前期已实际缴纳物业管理费，其抗辩某物业公司与
涉案小区不存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与本案查明事实不

符，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遂结合查明的事实，
法院依法判决刘某向某物业公司支付相应物业费。

典型意义

在业主、业主大会选聘物业公司前，建设单位与物
业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 称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业主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签订时往往还未购得房屋，不
能表达自己意志，但业主不得单独以自己未参与前期物
业服务合同签订、对其不知情为由，拒绝缴纳物业费用。

案例三：建设单位依法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

案例四：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依法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

案例五：物业服务存在瑕疵，应依法扣减部分物业费

基本案情

张某系某小区业主， 房屋建筑面积为 109.47 平方
米，该小区由某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某物业公司将
张某诉至法院， 要求其支付 2017 年 7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物业费。

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小区存在垃圾清运不及时、
道路积水严重等问题。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小区存在垃圾清运不及时、道
路积水严重等问题，综合考虑某物业公司的履约程度，
酌定张某支付 60%的物业费。

典型意义

支付物业费是业主的主要义务，业主仅以物业服务
存在瑕疵为由拒不缴纳全部物业费，法院一般难以支持。

如果物业服务确实存在瑕疵， 法院裁判时会全面
审查瑕疵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对
物业费进行扣减。业主发现物业服务不符合约定时，可
以通过物业主管部门督促或责令物业公司整改。 如果
整改后物业服务仍达不到约定标准， 业主可以和物业
公司沟通协商减少物业费用。如若协商不成，业主可以
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物业公司构成违约，减少物业
费用。 （通讯员 位士栋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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